服务范围、要求及标准
采购包2、3、4通用
一、服务内容
因学校自有车辆与司乘保障人员有限，已无法满足学校日常用车需求。为了服务学校事业发展，为学校学术交流，公务、业务外出、教学实践活动、大型活动等日常工作提供优质的出行车辆保障服务。在国家相关政策规范要求允许的范围之内，本着合规、高效、经济的原则，开展学校租赁社会车辆服务工作。
	分包
	车辆类似
	服务范围
	最高限价

	分包二
	5座、7-9座、10-23座、24-43座、44座（含）及以上各类车辆
	市内外，以实际用车需求为准
	150万元/年

	分包三
	5座、7-9座、10-23座、24-43座、44座（含）及以上各类车辆
	市内外，以实际用车需求为准
	150万元/年

	分包四
	5座、7-9座、10-23座、24-43座、44座（含）及以上各类车辆
	市内外，以实际用车需求为准
	150万元/年


二、服务要求

（一）车辆及单价要求（单位：元）
（1）半日租、日租、超时、超公里基准价

	类型
	服务价格（不含接机接站）

	
	半日租
	日租
	超时
	超公里
	市内单次车费（35公里内）

	
	（4小时/50公里）
	（8小时/100公里）
	（元/小时）
	（元/公里）
	（元/次）

	5座
	360
	540
	27
	3.15
	175

	7-9座
	447
	716
	44
	4.4
	215

	10-23座
	627
	806
	44
	4.4
	360

	24-43座
	627
	895
	53.7
	5.37
	450

	44座（含）及以上
	716
	1074
	62
	6.2
	500


注：

1.如用时低于4小时，里程小于等于35公里，按“市内单次”计算。

2.如用时低于4小时，里程超35公里且未达到50公里，在“市内单次”基础上，增加超公里费用。

3.如用时超4小时未达8小时，里程超过50公里，在“半日租”费用加基础上增加超公里费用。

4.如用车用时超过8小时，里程超过100公里，在“全日租”费用基础上增加超公里费用，同时增加超时费用。
（2）5座、7座单程（接或送、从客人上车开始，至用完即结束。）

	编号
	服务

范围
	往返地点（以终点为准）
	5座帕萨特

（同类型级别

轿车）
	7座别克

（同类型级别商务车）

	1
	市内

单趟
	常州站—科教城校区、西太湖校区
	237
	237

	2
	
	常州北站—科教城校区、西太湖校区
	237
	285

	3
	
	奔牛机场—科教城校区、西太湖校区
	237
	285

	4
	
	武进站—科教城校区、西太湖校区
	140（科教城）

170（西太湖）
	180（科教城）

210（西太湖）

	5
	市外

单趟
	硕放机场—科教城校区、西太湖校区
	495
	585

	6
	
	禄口机场—科教城校区、西太湖校区
	660
	759

	7
	
	浦东机场—科教城校区、西太湖校区
	950
	1234


（二）其他相关要求
2.服务内容及要求

2.1基本要求

（1）中标人应当具备为学校日常办公、外出事件、大型活动保障等提供车辆租赁服务的能力与法律规定从事本业务的法定资质，其拥有的车辆数量、车型、驾驶人员数量等条件能够满足学校各类教学、办公、实践、活动等办学需求，公司管理制度规范，监管问责有效，服务保障体系健全。

（2）中标人提供的车辆在租赁服务期间发生故障，无法正常行驶，须及时调换其它同等车辆确保公务出行正常运行。如不能及时保证使用人出行需要，中标人应全额承担使用人为保证正常公务出行所采取必要补救措施所产生的相关费用；如造成使用人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的，由中标人负责赔偿使用人所受损失。

（3）车辆在服务保障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或交通意外，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自行处理，使用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

（4）中标人需成立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定期组织人员对车辆进行安全生产检查和隐患排查。定期对驾驶员开展安全教育；对驾驶员进行岗前素质培训，传达、学习有关安全、文明营运文件，对驾驶员的安全行车提出具体要求，消除事故隐患，开好安全车。中标人需购买相关保险，驾驶员工伤及造成的第三方损失，由中标人负责解决及赔偿。

（5）中标人应建立车辆监控和定位系统，对所有运营车辆实行24小时动态监控定位，出现违规情况，及时提醒，做到车辆一动，监督定位受控，车辆不停，监控定位不止，以保障车辆运行的规范和安全，随时监控定位租赁车辆的去向动态及记录行驶轨迹。同时，对使用人资料做好保密工作，可根据需求对监控定位进行屏蔽，车辆的动态由系统自动记录，只提供给学校进行查询。

（6）中标人应严格按照学校相关服务品质要求开展工作，不出现损害使用人信誉和利益的行为，对因违规行为导致投诉、媒体曝光的，中标人必须自愿承担因此给使用人造成的损失，并消除影响。

（7）因中标人原因引起使用人合理投诉，学校有权扣减当天租赁服务费。中标人遇特殊原因需临时更换驾驶员、租赁车辆必须提前告知使用人相关调整信息；如未提前告知，学校将按每辆车每次或每人每次1000元标准进行处罚，同时扣除当次租赁费用。
（8）中标人因被取消相应资质等原因不再具有承接车辆租赁服务资格的，中标人应向学校支付合同(协议)违约金5万元，并且学校有权立即解除合同。

（9）服务期间，驾驶员应服从使用人调配。为保障安全行车，使用人应保证驾驶员必要的休息时间，合理安排使用车辆，不得强求驾驶员疲劳驾驶。

（10）中标人在基本服务质量要求外，应就车辆的卫生保洁、驾驶人员的统一着装、服务创新、服务质量标准化、应急方案、服务监督、重大活动保障等方面做出书面服务承诺。

（11）中标人应积极接受采购履约监督及现场检查，配合学校组织的考核、监督检查和管理。若学校师生投诉中标人服务态度恶劣或中标人在租赁期内出现重大交通安全事故等不良情况，学校有权终止其协议服务。

（12）为保证使用人的正常工作联系，中标人必须提交驾驶员及业务联络负责人联系电话，且须24小时开机。如人员及联系方式调整，应及时告知学校。

（13）如果学校因上级政策要求，在提前1个月向中标人书面提出提前终止租赁服务要求的，中标人基于相互支持的原则，同意无条件予以接受，并不要求招标人承担任何责任。

（14）在实际车辆租赁过程中，学校可自行选择各分包中标人，若各分包中标人无法满足学校服务要求的，学校可另行选择其它供应商，按实结算。

（15）学校自有车队车辆按照原有管理方式结算，不受本次招投标约束。

（16）因教学、工作需要，在常州市外的租车按照现有财务制度执行，不在本次招标范围内。

（17）横向科研活动用车不在本次招标范围内。

（18）本项目年度中标人服务周期结束后，学校通过校内用户进行满意度测评，对于测评不合格的中标人取消其下次投标资格。

2.2汽车驾驶员要求：

（1）安全管理要求。中标人需成立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定期对驾驶员开展安全教育；对每个驾驶员进行岗前素质培训，传达、学习有关安全、文明营运文件，对驾驶员的安全行车提出具体要求，消除事故隐患，开好安全车。中标人要建立车辆监控定位系统，对所有运营车辆实行24小时动态监控定位，出现违规情况，即时提醒，做到车辆一动，监督定位受控，车辆不停，监控定位不止，以保障车辆运行的规范和安全，随时监控定位租赁车辆的去向动态及记录行驶轨迹。同时，对招标人资料做好保密工作，可根据需求对监控定位进行屏蔽，车辆的动态由系统自动记录，只提供给用车方进行查询。

（2）驾驶人员应对用车方发出的任务信息进行严格保密，不得外泄；严禁在所提供车辆上安装或向他人提供使用安装任何与驾驶无关的设备、配件；严格按照用车方制定的用车要求、行车路线、行驶纪律完成任务，做到安全、准时、高效、周到服务。出车前检查车辆性能保证车况正常、配备必备的配套、救援用品、防疫用品。在驾驶过程中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危险超车，不进行危险活动（打电话、视频、饮食、聊天、开霸王车斗气车等），不疲劳驾驶，不酒后驾驶。

（3）重大保障项目，中标人需按用车方要求对驾驶员及相关后勤人员进行政审，就礼宾要求、工作及保密纪律进行必要的培训，坚决杜绝泄密行为。

（4）每次服务结束后，招标人要对驾驶员的服务质量和车辆的车况进行评价，驾驶员的服务或车辆的车况一年满意度低于80％的，监管部门将进行约谈；若中标人30%的车辆或驾驶员一年服务考评满意率低于60％，招标人有权依法终止合同。对存在危害政治安全问题的实行一票否决。

（5）驾驶员年龄60岁以下，须在投标人单位工作满两年以上，应有从事该业务的相关资质，证照齐全，身体健康，技术良好。具有3年及以上驾龄，3年内无重大交通事故，文明上岗，诚信守时，作风正派，有较强的服务意识和保密意识等。可以公司承诺书的形式确认保证，并于服务前提供驾驶员近三个月的社会保险参保缴费证明材料加盖社保部门签章或电子签章。
2.3车辆要求：

（1）提供服务的车辆必须是车质、车况良好，设备齐全，具备有效的公路运输营运证、行驶证、营业性保险证以及国家要求缴纳的各项规费凭证；中标人提供的资料应保证真实、有效，否则就此产生的责任均由中标人承担。如涉及违规产生的所有滞纳金均由中标人承担。
★（2）为满足采购需求，要求投标人：①自有5座车型数量和7-9座车型数量各不少于10辆，提供车辆有效行驶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②8年以内的44座（含）及以上数量不少于30辆（时间以本项目公告发布之日起计算，每辆车均须具有对应的道路运输证[经营范围包含客运]），并提供车辆有效道路运输证和行驶证复印件（加盖投标人公章）。否则作为无效投标处理。

（3）投标人所提供车辆应是自有车辆，符合安全行驶标准。车辆品牌以国产车为主，优先提供使用国产自主品牌车辆和新能源汽车。保证所有租赁车辆装备、设备良好、配套齐全、安全性能可靠。车辆内外部保持卫生整洁。

（4）中标人服务期间要求拟投入本项目5座、7座车辆均可畅通出入政府机关、常州火车站、汽车站；44座以上车辆均可畅通出入常州站、常州北站、武进站、机场、长途汽车站。否则，学校可另行调度其他服务单位的车辆。

（5）中标人多次出现不能满足招标人用车需求的情况下，由学校方另行从其他服务单位调度车辆，中标人基于相互支持的原则，同意无条件予以接受，且不要求学校承担任何责任。
2.4保险要求：

车辆在服务保障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或交通意外，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自行处理，招标人不承担任何责任和费用。

中标人提供服务的所有车辆技术状况良好、安全性能可靠。除国家规定的必保险种，中标人应额外为本项目提供出租客运服务的车辆投保，投保应包括第三者责任险（投保保额不低于100万元）、承运人险（不低于50万/座位）等，保证服务开始时提供的车辆保险险种、限额达到上述要求，否则中标人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所有责任。

三、验收标准
1.遵守交通规则，确保乘坐班车师生的安全。

2.确保各班次按排班表运行，不迟到、不提前驶离站点。

3.不得有重大交通事故，履行服务要求。
